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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以 Ｃｈａ 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崛起 ，

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 时代 已经悄 然

而 至 。 学界主流的观点是形式主义的
“

工具论
”

， 即在 Ａ ＩＧＣ 的著作权问题上否认人工智能的

主体地位
，将其视为人类创作的辅助 工具 。 从功 能主义的 角度来看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

权问题理应 回 归 至著作权法的规范逻辑 。 现行著作权法 以
“

独创性表达
”

这一法律形式构建

逻辑严 密 的理论体 系 ，
究竟是谁 （

人类抑或人工智 能 ）对 Ａ ＩＧＣ 的
“

独创 性表达
”

作 出 主要贡

献
，
是判 断其可版权性及权利 归属的 关键 。 在人工智能对 Ａ ＩＧＣ 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 主要贡

献的情况下 ，
如果现有法律或者市场上存在 的激励机制足以 确保 Ａ ＩＧＣ 的持续 生成 ，

则 法律

没有必要对算法所有者 、算法设计者 以及算法使用 者等各环节主体赋予额外的激励机制 。 通

用人工智能时代 Ａ ＩＧＣ 应承担的社会功 能是
，

以人机协作的 方式 ，
激励人类积极参与 作品 的

创作 ， 并促进作品的利 用和传播
，

从而服务于著作权法改善公共福祉的 最终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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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冋题的提出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
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ｖｅＡｒ ｔ ｉｆｉｃ ｉａｌ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

ｇ
ｅｎｃｅ ）的崛起 ，

［
１

３通用人工智能时代 已经悄然而

至 。 ２０２２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 由 美 国 Ｏ

ｐ
ｅｎＡ Ｉ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Ｃｈ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 ｉ ｖｅ

Ｐｒｅ
－Ｔｒａ ｉｎｅｄＴｒａｎ ｓｆｏ ｒｍｅｒ ）问世 ，其活跃用户仅两个月便破亿 ，掀起了人工智 會旨领域的技术浪潮 。 Ｃｈａｔ

－

ＧＰＴ是基于 自然语言处理 （
Ｎａｔｕ ｒａｌＬａｎ

ｇ
ｕａ

ｇ
ｅＰｒｏｃｅ ｓ ｓ ｉｎ

ｇ ）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
可 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提

问
，
通过 自然语言进行 回复 ，使用深度学习技术模拟人类聊天行为 ， 与用户对话 。

［
２

］

ＣｈａｔＧＰＴ应用的大

＊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 、 法学博士 。

本文的写作承蒙复旦大学法学院季立刚 、 李世刚 、 杜仪方 、陈立 、孙晓屏 、班天可 、葛江虬 、袁 国何 、施鸿鹏 、 林暖暖 、 汪悅杰等师

友的建议与帮助 ，在此特致感谢 ，但文责 自 负 。

〔
１

〕
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１ ５ 日施行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 ２２条第 １项规定 ，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 是指具有文本 、 图片 、音

频 、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 的模型及相关技术 。

〔 ２ 〕参见蒲清平 、 向往 ： 《生成式人工智能 Ｃ ｈａｔＧＰＴ的变革影 响 、 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 》 ， 载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３

年第潮 。

？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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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人工智 能视野 下著作权法 的逻辑 回 归

型语言模型 （
Ｌａｒ

ｇ
ｅＬａｎ

ｇ
ｕａ

ｇ
ｅ
－

ｍｏｄｅ ｌ
）通常用几十亿 、几百亿的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学习 ， 其性能远远超

出 了传统的搜索引擎 ，
甚至能够以接近人类语言的方式生成具有较高逻辑思维的对话文本 。

［
３

 ］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出现必将对现行著作权法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

［
４

］一方面 ，就内容的表现形式而言 ， 生

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进行创作活动 ，其生成内容的外观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几无差异 。

［
５

 ］例如 ，

模仿专家回答问题的ＣｈａｔＧＰＴ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程序算法和独立思考的界限 。

［
６

１另一方面 ，就人

类的创作贡献而言 ， 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海量数据训练的模型 ， 其生成内容中人类的贡献程度显著

下降 。 例如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过程是黑箱操作 ， 当用户 向 ＣｈａｔＧＰＴ发出指令后 ，模型将指令

转化为数字序列 ，分析用户指令的含义和意图 ， 生成数字序列形式的 内容 ， 继而将数字序列转换为文

本输出 。

［
７

］尽管学界对人工智能是否能够 自主创作问题仍存在争议 ，但Ｃ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崛起 ，无疑给以
“

人类创作
”

为基石建构的著作权制度带来了诸多挑战 。

时至今 日
，著作权法学者已经就人工智能的著作权问题 ，

Ｓ
ｆ

ｌＡ ＩＧＣ
（
Ａｒｔ ｉｆｉｃ ｉａｌ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

ｇ
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的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问题 ，

〔
８

〕 以及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过程中的合理使用问题 〔
９

〕作过大

量有见地的讨论 。 然而 ，学界倾向于将此问题在法律的表现形式和体系化适用的维度上加以理解 ，
可

称之为形式主义思维模式 。 例如 ，学界主流的观点是
“

工具论
”

， 即在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问题上否认人工

智能的主体地位 ， 将其视为
“

人类创作
”

的辅助工具 。

［
１ °

］但是 ，

“

工具论
”

的法教义学基础并未就此得到

澄清 ，无论是否定说还是肯定说 ， 其观点在学理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

一方面 ， 否定论者对弱人工智

能的创作能力持怀疑的态度 ，并通过严格解释的方式否定了 

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 。 例如 ， 有学者认为 ，
弱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工智能是技术手段 ，其生成内容都是应用算法 、规则和模板的结果 ，
不能体现创作

者独特的个性 ， 并不能被认定为作品 。

［
１ １  ］另一方面 ， 肯定论者在承认人工智能具有创作能力 的基础

上
，
以扩张解释的方式将Ａ ＩＧＣ视为人类的智力成果 。 例如 ， 有学者认为 ，

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到何种阶

段
， 都只能作为人利用的客体和工具处理 ， 而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 ， 应当按照现行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构

成要件判断其独创性 ；

［
１ ２

］也有学者认为 ，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工智能应当是人类从事创造性实践活

动的工具 ，其生成内容具有人类的智力成果属性 ，
因此ＡＩＧＣ满足独创性 、智力成果等作品构成要件 ，

就具有可版权性 。

［
１ ３

 ］

［
３ ｊＡｌＢ ｒａｄ

ｙ
ＬｕｎｄａｎｄＷａｎ

ｇ 
Ｔ ｉ ｎ

ｇ ，Ｃｈａｔ ｔ ｉｎｇ 
ａｂ ｏ ｕｔＣｈａｔＧＰＴ：ＨｏｗＭａ

ｙ 
Ａ ｉａｎｄＧＰＴ Ｉｍ

ｐ
ａｃ ｔ Ａ ｃ ａｄｅｍ ｉ ａ ａｎｄＬ ｉ ｂ ｒａｒ ｉ ｅ ｓ ？

，
＾ ｈ ｔ ｔ

ｐ
： ／／６ｘ ． ｄ ｏ ｉ ．

ｏ ｒ
ｇ
／ １ ０ ． ２ １ ３ ９ ／ｓ ｓｍ． ４３ ３ ３ ４ １ ５

，
２０２ ３年４月 

２０ 日访问 。

〔 ４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伦理道德的影 响 ，参见令小雄 、王鼎 民 、袁健 ： 《 Ｃ ｈａｔＧＰＴ爆火后关于科技伦理及学术伦理的冷思考 》 ， 载 《新

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 ３年第４期
；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司法裁判 的影响 ，参见周维栋 ： 《生成式人工智能类案裁

判的标准及价值边界 》 ， 载 《东方法学 》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参见刘艳红 ： 《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三大安全风险及法律规制 以 Ｃ ｈａｔＧＰＴ为例 》 ， 载 《东方法学 》 ２０２ ３年第

〔
５

〕参见王迁 ： 《如何研究新技术对法律制度提出 的 问题 ？ 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 的影响为例 》 ， 载 《东方法学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５期 。

〔
６

〕参见张凌寒 ： 《深度合成治理的逻辑更新与体系迭代 Ｃ 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型人工智能治理的 中 国路径 》 ，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

法大学学报 ） 》２０２ ３年第 ３期 。

〔
７

〕参见令小雄 、王鼎 民 、袁健 ： 《 Ｃ ｈａｔＧＰＴ爆火后关于科技伦理及学术伦理的冷思考 》 ， 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２ ３年第４期 。

〔 ８ 〕有关Ａ ＩＧＣ著作权问题的文献 ，参见熊琦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 》 ， 载 《知识产权 》２０ １ ７年第 ３期
；
袁曾 ： 《人工智能有

限法律人格审视 》 ， 载 《东方法学 》 ２０ １ ７年第 ５期
；
李伟民 ： 《人工智能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的正确定性 与王迁教授商榷 》 ， 载

《东方法学 》 ２０ １ ８年第 ３期
；
徐小奔 ： 《论算法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与著作权归属 》 ， 载 《东方法学 》 ２０２ １年第 ３期 。

〔 ９ 〕有关人工智能合理使用问题的文献 ，参见张金平 ： 《人工智能作品合理使用 困境及其解决 》 ， 载 《环球法律评论 》 ２０ １ ９年第 ３期 。

〔
１ ０

〕有少数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具有高度 的智慧性与独立的行为决策能力 ， 应当被赋予有限的法律人格 ，参见袁 曾 ： 《人工智能有

限法律人格审视 》 ， 载 《东方法学 》 ２０ １ ７年第 ５期 。

〔
１ １

〕参见王迁 ： 《论人工智能生成的 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 》 ，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７年第 ５期 。

〔 １ ２ 〕参见李扬 、 李晓宇 ： 《康德哲学视点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探讨 》 ，载 《法学杂志 》 ２０ １ ８年第 ９期 。

〔
１ ３

〕参见孙正樑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探析 》 ， 载 《清华法学 》 ２０ １ ９年第 ６期 。

？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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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论
”

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色彩 ，其问题在于未能从著作权法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层面予以观

察 ， 而是以机械的法律适用路径来判断人工智能的著作权问题 。

［
１４

］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

意味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告别 ，
以

“

人类创作
”

为基石建构的著作权法遭遇空前的危机 ， 其促使我们

更加深人地思考 ：著作权法的制度功能是什么 ？ 倘若承认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地位 ，是否意味着人类可

以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的
“

独创性表达
”

享有著作权 ？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
“

工具论
”

，是否忽视了著

作权法最本质的逻辑问题 ， 即Ａ ＩＧＣ 中的
“

独创性表达
”

是人类的智力成果 ，
还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的

产物 ？ 换言之 ， 当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生成内容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 主要贡献 ， 而人类仅对

其思想或者惯常性表达作出贡献的时候 ，

“

工具论
”

的扩张解释是否会遇到瓶颈 ？ 本文立足于著作权

法的规范逻辑 ， 指出弱人工时代的
“

工具论
”

之理论缺陷 ，
进而以

“

独创性表达
”

的贡献理论这一崭新

的视角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问题展开法教义学分析 ，并就功能主义对Ａ ＩＧＣ立法的指导意义

进行阐述 。

、功能主义路径 ： 著作权法的逻辑 回归

与形式主义不同 ， 功能主义主要以 目 的理性的思想作为构建基础 ， 在对著作权法的条文进行解

释时 ，考虑著作权法在社会中承担的功能 ，
以最适宜实现相应效果的角度进行法律解释 。

［
１ ５

 ］从功能主

义的角度来看 ，著作权法是改善公共福祉作为社会功能的法律 ，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问题进

行探讨 ，
还是要 回归至著作权法的规范逻辑 。

（

一

）著作权法的规范逻辑

著作权法以功利主义为基调的激励理论作为积极根据的同时 ，
以 自然权理论作为其消极根据 ，

从而使得著作权对他人行动 自 由 的限制获得正当性 。

［
１ ６

 ］

具体而言 ，首先 ， 激励理论是著作权的积极根

据 。 著作权作为限制他人行动 自 由 的特权 ，仅凭某人创作出 了作品就去限制他人的行动 自 由 ， 实则让人

难以信服 。 如果仅仅涉及创作者的利益 ，则使用者的行动 自 由与创作者的利益相抗衡 ，
显然无法当然地

赋予创作者以权利 。 因此
，著作权的正当性基础 ， 除了创作者 自身的利益 ，

还应加人有益于更广泛的多

数人利益的考虑 。 也就是说 ， 如果对某种搭便车行为不加以规制的话 ，致力于创作活动的人将大量减

少
，

一般公众就会蒙受利益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 ，
由于不仅仅涉及创作者的利益 ，

还涉及公共福祉的问

题
，著作权就可以作为限制他人行动 自 由 的积极根据 。 其次 ， 自然权理论是著作权的消极根据 。 因为

激励理论将公共福祉作为著作权的积极根据 ，
最终著作权将会成为基于公共福祉 目 的而对人们的行

动 自 由进行规制的特权 。 然而 ， 为了社会整体的多数人利益而规制他人行动 自 由 的思维模式 ， 作为著

作权的正当性基础仍显不足 。

［
１ ７

 ］此时 ，

“

人类创作
”

虽然无法单独成为著作权的正当性基础 ，但以著作

权的积极根据 （ 即激励理论 ）作为大前提 ， 足以使限制他人行动 自 由 的著作权获得消极根据 。

［
１ ８

 ］

（
二

）

“

独创性表达
”

及其核心意涵

如前所述 ，著作权法是将改善公共福祉作为社会功能的法律 。 然而 ， 著作权法在多大程度上改善

公共福祉这一问题若直接交由法院进行判断或者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判断 ， 实属强人所难 。

［
１ ９

］

因此
，若

要能够在司法中适用 ，
且具有一般预测可能性 ， 同时在宏观领域按照多数法则能够实现公共福祉这

〔
１ ４

〕参见徐小奔 ： 《论算法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与著作权归属 》 ， 载 《东方法学 》 ２０２ １年第 ３期 。

〔
１ ５

〕参见劳东燕 ：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体系性控制 》 ，载 《清华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 。

〔
１ ６

〕参见丁文杰 ： 《论著作权法的范式转换 从
“

权利
”

到
“

行为规制
”

》 ， 载 《 中外法学 》 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

［
ｌ ７

］
Ｓ ｅｅＪ ｅｒｅｍ

ｙ
Ｗａ ｌｄｒｏｎ

，ＦｒｏｍＡ ｕ ｔｈｏ ｒｓ ｔｏＣｏ
ｐ

ｉｅ ｒｓ ：Ｉｎｄ ｉｖ ｉｄｕａｌＲ ｉｇｈ ｔ ｓａｎｄＳｏ ｃ ｉ ａｌＶａｌｕｅ ｓ ｉｎＩｎｔｅ ｌ ｌｅ ｃ ｔｕ ａｌＰｒｏ
ｐ
ｅ ｒｔ

ｙ ，Ｃ ｈ ｉ ｃ ａ
ｇ
ｏ Ｋｅｎ ｔＬａｗ

Ｒｅｖ ｉ ｅｗ６ ８
 （
２

） ， １ ９ ９ ３ ．

〔 １ ８ 〕参见 ［ 日 ］ 田村善之 ： 《

“

知识创作物未保护领域
”

之思维模式的陷阱 》 ，李扬 、 许清译 ， 载 《法学家 》 ２０ １ ０年第

〔
１ ９ 〕 ［ 日 ］平井宜雄 『法政策学 』 （ 有斐 閣

，

１ ９ ９５年
）

１ ６頁参照 。

？

９６
？



通用 人工智 能视野 下著作权法 的逻辑 回 归

一功能 ， 则需要更为具体的评价机制 。

［
２０

 ］毋庸置疑的是 ， 现行著作权法以
“

独创性表达
”

这一法律形式

构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其不仅涉及作品定义条款 （著作权法第 ３条 ）的表现形式 ，
还贯穿权利 内容

条款 （著作权法第 １ ０条 ） 、 权利归属条款 （著作权法第 １ １条 ） 、 权利限制条款 （著作权法第 ２４条 ）等法律

条文的体系化解读 ，对实现著作权法的社会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１ ．

“

独创性
”

的功能是追求文化多样性

现行著作权法并未规定
“

独创性
”

这一法律概念的具体内涵 ， 而是交 由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根据作

品定义条款加以 阐释 。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 大陆法系 的作者权制度所采纳的独创性标准高于英美

法系 的版权制度 。 例如 ，法国 、德国等作者权体系 的国家普遍采用作者中心的主观标准 ， 即将独创性

解释为
“

作者个性的反映
”

。

［
２ １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版权体系 的国家则往往采取作品 中心的客观标准 ，

即将独创性理解为
“

最低限度的创造性
”

。

［
２２

］

由于现行著作权法具有浓厚的大陆法系作者权制度的色

彩 ，
因此国 内部分法院对独创性的解释愈发严格 。

［
２３

 ］然而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 ， 独创性的社会功

能是追求文化多样性 ， 而非通过抬高著作权客体门檻来确保使用者的行动 自 由 。 著作权法所调整的

文化领域乃多样性的世界 ，其与专利法所规制的技术领域不同 ，
无需追求发展的方向性 。

［
２４

］为促进文

化的多样性 ，应对作者创作出新型表达这一创作活动给予激励 ，
通过该激励 ，世间能有多种多样的作

品被创作出来 ，
也更有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

［
２５

］

因此
， 独创性并非意指作品的新颖性 、艺术性或学

术性 ， 而是要求创作出与现有作品有所不同的内容 ， 即满足
“

最低限度的创造性
”

。

［
２６

］如果以高度的艺

术性 、学术性作为独创性的要件 ，那么在面临什么是应予振兴的文化 ，什么是应被摒弃的文化这一问

题时 ，
法官将不得不对此作出鉴别选择 ，其结果将会对法的安定性造成损害 。

［
２７

 ］正因如此 ，在
“

凤凰网

赛事转播案
”

的再审判决中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独创性不存在

“

高低
”

的问题
， 只存在

“

有无
”

的判断 ，并认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属于视听作品 。

［
２８

 ］

２ ．

“

思想 ／表达二分法
”

的功能是确保创作 自 由
〔
》

〕

作品定义条款中 的
“

能以一定形式表现
”

， 其要求作品必须是
“

能够被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

达
”

，

［
３°

］是思想 ／表达二分法在著作权法中的具体体现 。

［
３ １  ］思想 ／表达二分法属于著作权法所内在的平

衡机制 ，是保障著作权人的作品市场及著作权法对创作的激励效果 ， 并确保使用者创作 自 由 的抽象

规范 。

［
３２

 ］思想 ／表达二分法将保护的范围限定为具体的表达 ，
承认思想可以被广泛地 自 由利用 ，从而在

［ ２〇 ］
Ｓ ｅ ｅ Ｗｅｎ

ｊ
ｉ ｅ Ｄ ｉｎ

ｇ 
ａｎｄ Ｌ ｉ Ｃ ｈｅｎ

， 
Ａ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ａｌ ｉ ｓ ｔ Ａ

ｐｐ
ｒｏ ａｃ ｈ  ｔｏ ＡＰｒ ｉ ｎｃ ｉ

ｐ
ｌｅ ｄ Ａ

ｐｐ
ｌ ｉｃ ａｔ ｉ 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Ｇｅ ｎｅ ｒａｌＣ ｌ ａｕ ｓ ｅｏｆ 
Ｃｈ ｉ ｎａ

＇

ｓ Ａ ｎｔ ｉ Ｕｎｆａｉ ｒ

Ｃｏｍｐ ｅ ｔ ｉ ｔ ｉｏ ｎ Ｌ ａｗ ｉ ｎ Ｉｎ ｔｅ ｌ ｌｅ ｃ ｔｕ ａｌ Ｐｒｏ
ｐ
ｅ ｒｔ

ｙ
Ｃａｓ ｅ ｓ

，ＱｕｅｅｎＭａ ｒｙ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Ｉｎ ｔｅ ｌ ｌ ｅｃ ｔｕａ ｌ Ｐ ｒｏ

ｐ
ｅ ｒ ｔ

ｙ
１ ２

（
４

） ，

２０２２ ．

〔 ２ １ 〕例如 ， 法国最筒法院将独创性解释为
“

表现在作者所创作作品上的反映作者个性的标记
”

。 Ｓｅｅ Ｓ ｔｅ ｒ ｌ ｉｎ
ｇ 

Ｊ ． Ａ ． Ｌ ．

， ＩＦｏ ｒ Ｚ ｆｉ

ＬｏｎｄｏｎＳｗ ｅｅ ｔ ＆Ｍ ａｘｗｅ ｌ ｌ
， １ ９９ ８

，Ｐ
． ２５５

，转引 自姜颖 ： 《作 品独创性判定标准的 比较研究 》 ， 载 《知识产权 》 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 。

〔
２２

〕例如 ，美国最筒法院在Ｆｅ ｉ ｓ ｔ案 中提出 了
“

最低限度的创造性
”

的独创性标准 。 Ｓ ｅｅ Ｆｅ ｉ ｓ ｔ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ａｔ ｉ ｏｎ ｓ
， 

Ｉ ｎｃ ． ｖ ． Ｒｕ ｒａ ｌ Ｔｅ ｌ ｅ
ｐ
ｈ ｏｎｅ Ｓ ｅ ｒ

ｖ ｉ ｃｅＣ ｏ ．

， 
４９ ９Ｕ ． Ｓ ． ３４０

（
１ ９９ １

）
．

〔 ２ ３ 〕参见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盈九州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 ２０ １ ５ ）京知

民终字第 １ ８ １ ８号民事判决书 。

〔
２４

〕 ［ 日 ］ 中 山信弘 『７少千 夕 于１ 了 匕 著作権 』 （岩波書店 ，

１ ９ ９ ６年 ）
４ １ ４２頁参照 。

〔 ２５ 〕有学者认为 ，著作权法的根本 目 标是促进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但此种观点值得商榷 。 参见王迁 ： 《知识产权法教程 》 （第 ７

版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 １年版 ，第 １ ６２页
；
杨利华 ：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 》 ， 载 《现代法学 》 ２０２ １年第

〔
２６

〕参见李扬 ： 《著作权法基本原理 》 ， 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 １ ９年版 ，第 ３ ３页 。

〔 ２７ 〕参见刘文杰 ： 《微博平台上的著作权 》 ，载 《法学研究 》２０ １ ２年第 ６期 。

〔
２ ８

〕参见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盈九州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再审案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２０ ）

京 民再 １ ２ ８号民事判决书 。

〔 ２９ 〕着眼于思想 ／表达二分法之修辞功能的文献 ，参见熊文聪 ： 《被误读的
“

思想 ／表达二分法
”

以法律修辞学为视角 的考察 》 ，

载 《现代法学 》 ２０ １ ２年第 ６期 。

〔
３ ０

〕参见王迁 ： 《知识产权法教程 》 （第 ７版 ） ， 中 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 １年版 ，第 ５６页 。

〔
３ １

〕对
“

能以一定形式表现
”

要件进行文义解释 ，误以为其要求作 品承载于有形载体且能被复制传播的文献 ，参见许明月 、 谭玲 ：

《论人工智能创作物 的邻接权保护 理论证成与制度安排 》 ， 载 《 比较法研究 》 ２０ １ ８年第潮 。

〔
３ ２

〕参见丁文杰 ： 《论著作权法的范式转换 从
“

权利
”

到
“

行为规制
”

》 ， 载 《 中外法学 》 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

？

９７
？



东 方 法 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一定程度上防止著作权法对使用者创作 自 由产生过度的限制 。

［
３３

 ］

因此
，
思想与表达的分界 ，应以创作

时可供他人选择的表达范围之大小 ， 即表达 自 由度为标准进行判断 。

［
３４

］举例而言 ， 假如对某种水果

（苹果 ） 的表达方式只有
“

苹果
”

， 则
“

苹果
”

两个字只能被视为
“

思想
”

；
因为对

“

苹果
”

两个字赋予了著

作权保护 ， 将会过度限制他人的行动 自 由 。 相反 ， 假如对某种水果 （苹果 ）的表达方式较为丰富 ，

“

苹

果
”

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 则
“

苹果
”

两个字可以被视为
“

表达
”

； 因为即使对
“

苹果
”

两个字赋

予了著作权保护 ，他人还可以选择
“

苹果
”

之外的其他表达方式 。 正因如此 ，在
“

最后的骑兵案
”

中 ，
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

“

表达唯一或有限 ， 指
一种思想只有唯一一种或有限的表达形式 ， 这些表达

视为思想 ，
也不给予著作权保护

”

。

〔
３ ５

 ］

三 、Ａ ＩＧＣ的解释论 ：基于功能主义的评价标准

ＣｈａｔＧＰＴ的出现标志着弱人工智能时代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过渡 。

［
３ ６

 ］尽管〇＾０？１
＇

等生成式人

工智能对著作权法带来了诸多挑战 ，但其主要问题依然是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 。 如前所述 ，

形式主义的
“

工具论
”

习惯性地忽视了法律条文背后的功能预设 ，
以至于有些学者所提出 的观点 明显

背离著作权法的规范逻辑 。 正是因为形式主义路径存在弊端 ，
最近学界对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的讨论 ，

由形式主义逐渐转向功能主义 。 例如 ， 有学者提出 ，
根据著作权法基础理论对Ａ ＩＧＣ的著作权法地位进

行论述 。

［
３７

 ］也有学者认为 ，

Ａ ＩＧＣ的法律权属模式之选定 ，应将视角转向功能性的考量 。

［
３ ８

 ］

由功能主义

的观点直面著作权法的社会功能 ，
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理论尝试 。 但遗憾的是 ，其仍然没有摆脱

“

工具

论
”

的窠臼 ，
人工智能对生成内容中

“

独创性表达
”

的贡献程度如何影响Ａ ＩＧＣ的解释论 究竟是谁

（人类抑或人工智能 ）对Ａ ＩＧＣ中 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主要贡献 ， 即 Ａ ＩＧＣ中 的
“

独创性表达
”

是人类的

智力成果 ，
还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的产物 尚且缺乏深人探讨 ，

以及更具有解释力的判断标准 。

（

一

）基于
“

贡献论
”

的评价标准 ：
ＡＩＧＣ的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

首先 ，

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问题 ，无疑与作品定义条款的法律解释密切相关 。 学界主流的
“

工具论
”

的

本质是扩张解释 ，
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 ，从而将ＡＩＧＣ的保护范围扩大至人工智能作

出贡献的
“

独创性表达
”

部分 。 例如 ，有学者认为 ， 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阶段的人工智能只能作为

服务于人类的工具 ，其生成内容在著作权法上可视为代表设计者或训练者意志的创作行为 ， 只要满

足独创性要求 ， 即可能具备可版权性 。

［
３ ９ ］然而 ， 即便承认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地位 ，

也不意味着人类可

以对人工智能作出贡献的
“

独创性表达
”

享有著作权 。 举例而言 ，
乙改编 甲 的作品Ａ创作了作品 Ｂ 。 此

时 ， 作品 Ｂ中即包含了 甲贡献的
“

独创性表达
”

，
也新增了 乙贡献的

“

独创性表达
”

。 虽然 乙对改编作品 Ｂ

享有著作权 ， 但著作权是消极排他权 ，

［
４０

］其仅仅对作品 Ｂ中新增的
“

独创性表达
”

可以禁止他人未经

许可的利用行为 。 因此 ，从功能主义的
“

贡献论
”

来看 ，在Ａ ＩＧＣ中新增的
“

独创性表达
”

既满足
“

改善公

共福祉
”

的积极要件 ，
又符合

“

人类创作
”

的消极要件的情况下 ， 才能对该新增的
“

独创性表达
”

赋予著

〔
３ ３

〕 ［ 日 ］
田村善之 『著作権法概説 （第 ２版 ） 』 （ 有斐 閣

，

２００ １年 ）
１ ８頁参 照 。

〔
３４

〕参见丁文杰 、张唯瑜 ： 《试论著作权侵权案件 中的实质性相似判断 》 ，载 《复旦大学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 ７辑 。

〔
３ ５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１ ）鲁民三终字第 １ ９４号民事判决书 。

〔
３ ６

〕参见丛立先 、 李泳霖 ： 《生成式Ａ Ｉ的作 品认定与版权归属 以 Ｃ ｈａｔＧＰＴ的作 品应用场景为例 》 ，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

〔
３ ７

〕参见刘银 良 ： 《论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法地位 》 ，载 《政治与法律 》 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

〔
３ ８

〕参见徐小奔 ： 《论算法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与著作权归属 》 ， 载 《东方法学 》 ２０２ １年第 ３期 。

〔
３ ９ 〕参见丛立先 、 李泳霖 ： 《聊天机器人生成 内容的版权风险及其治理 以 Ｃ ｈａｔＧＰＴ的应用场景为视角 》 ， 载 《 中 国 出版 》２０２ ３年

第 ５期 。

〔
４０

〕持反对意见的文献 ，参见李琢 ： 《论 〈民法总则  ＞ 知识产权条款中的
“

专有
”

》 ， 载 《知识产权 》 ２０ １ ７年第 ５期 。

？

９ ８
？



通用 人工智 能视野 下著作权法 的逻辑 回 归

作权保护 。 既然如此 ，

Ａ ＩＧＣ 中新增的
“

独创性表达
”

是人类的智力成果 ，
还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的产

物 ， 是判断ＡＩＧＣ可版权性问题的基础 。

其次 ，

ＡＩＧＣ的权利归属问题 ，其涉及权利归属条款的体系化解读 。 在著作权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

况下 ， 著作权原则上归属于创作作品 的作者 。 尽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３条规定 ，

“

创作
”

是指直接产

生文学 、 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成果 ，但其具体内涵在学理上并未形成基本共识 。 有学者认为 ， 确定

人工智能著作权归属 ， 应以对作品创作作出实质性贡献为标准 ，
至于是单一权利人还是共有权利人

在所不问 。

［
４ １

］也有学者主张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者 ，应当是贡献更多创造性智力劳动之人 。

［
４２

］对

此
， 如果基于

“

贡献论
”

对权利归属条款进行体系化解读的话 ， 既然作品定义条款明确规定著作权法

保护的作品是文化领域的
“

独创性表达
”

，那么著作权的原始归属应该是对作品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

主要贡献的人 。

［
４３

］例如 ，在
“

我的前半生案
”

中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李某达是 由组织指派帮助

溥仪修改出书 ， 故李某达与溥仪不存在合作创作的事实 ； 《我的前半生 》是溥仪以第一人称叙述亲身

经历为 内容的 自传体文学作品 ，溥仪应是 《我的前半生 》的唯
一作者 。

［
４４

］简言之 ，
虽然李某达参与了材

料整理 、修改 ，但没有对《我的前半生 》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贡献 ，
所以李某达并非该书的合作作者 。

正因如此 ， 就ＣｈａｔＰＧＴ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 ，谁 （人类抑或人工智能 ）对Ａ ＩＧＣ中新增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主要贡献 ，是判断Ａ ＩＧＣ权利归属问题的关键 。

（
二

）
Ａ ＩＧＣ的类型化 ：

“

贡献论
”

的应用场景

如前所述 ，从功能主义的
“

贡献论
”

来看 ， 究竟是谁 （人类抑或人工智能 ）对Ａ ＩＧＣ 中 的
“

独创性表

达
”

作出主要贡献 ，是判断其可版权性及其权利归属的基础和关键 。 而且 ，著作权法对Ａ ＩＧＣ中的
“

独创

性表达
”

保护 ，
既要满足

“

改善公共福祉
”

的积极要件 ，
也要符合

“

人类创作
”

的消极要件 。 根据
“

贡献

论
”

的评价标准 ， 即按照人工智能对Ａ ＩＧＣ中
“

独创性表达
”

的贡献程度 ，
可以将其应用场景区分为三种

类型 ：第一类场景 ，
人类对Ａ 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主要贡献的情形 ；第二类场景 ，
人类和人工智能

均对最终生成内容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贡献的情形 ；第三类场景 ，
人工智能对Ａ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主要贡献的情形 。

１ ．第一类场景 ：人类对Ａ 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主要贡献的情形

在第一类场景中 ，
人工智能的创作主要依赖于人类的操作 ，

Ａ ＩＧＣ的创意源于人类的智力活动 。 例

如 ， 在
“

腾讯诉盈讯案
”

中 ，被告未经原告的许可 ，在其经营的 网站上转载了原告主创团队的新闻机器

人
“

Ｄ ｒｅａｍｗｒｉ ｔｅｒ

”

自 动撰写的标题为 《午评 ： 沪指小幅上涨０ ． １ １％报２６７ １ ． ９ ３点 、 通信运营石油开采等板

块领涨》的文章 。

［
４５

］本案被学界称为
“

中 国人工智能第一案
”

。 但实际上 ，本案属于人类对ＡＩＧＣ的
“

独

创性表达
”

作出主要贡献的案例 。 首先 ，就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而言 ，新闻机器人只是对实时更新的信息

资源进行持续监控的格式化模板 ， 大多数的表达方式仍是人类作者事前安排的结果 ， 计算机只是通

过监测信息来源 ， 并按照事前设定的规则将相关事实填人 。

［ ？从人工智能的贡献程度来看 ，新闻机器

人并不具备 自 主创作能力 ，其最终生成内容是机器作为人类的辅助工具而完成的智力成果 。 质言之 ，

当人类对Ａ 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 主要贡献 ，
而人工智能只是辅助手段的时候 ，该

“

独创性表达
”

仍

属于直接来 自人类的智力成果 ，

［
４７

］进而可以认定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 。

［
４８

琪次 ，就Ａ ＩＧＣ的权利归属而

〔
４ １

〕参见吴汉东 ：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法之问 》 ，载 《 中外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

〔
４２

〕参见孙正樑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探析 》 ， 载 《清华法学 》 ２０ １ ９年第 ６期 。

〔
４ ３

〕 ［ 日 ］ 田 村善之 『著作権法概説 （第 ２版
） 』 （ 有斐 閣

，

２００ １年
）
３ ６４頁参照 。

〔
４４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１ ９９ ５ ）高知终字第 １ ８号民事判决书 。

〔
４５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９ ）粤０ ３ ０５民初 １ ４０ １ ０号民事判决书 。

〔
４６

〕参见梁志文 ： 《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 》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７年第 ５期 。

〔
４７

〕参见刘影 ：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初探 》 ，载 《知识产权 》２０ １ ７年第 ９期 。

〔
４ ８

〕持反对意见的文献 ，参见王迁 ： 《论人工智能生成的 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 》 ，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７年第

５期 。

？

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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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原告的主创团队运用新闻机器人完成涉案文章 。 新闻机器人是相关人员创作的工具 ，并非涉案文

章的作者 。

［
４９

］根据
“

独创性表达
”

的贡献原则 ，
主创团队是对涉案文章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 主要贡献

的主体 。

２ ．第二类场景 ：人类与人工智能均对最终生成内容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贡献的情形

在第二类场景中 ，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不再是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 ， 而可能

是参与人类创作的
“

合作者
”

。

［
５°

］例如 ，在
“

菲林诉百度案
”

中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 ，在其经营的百家号

平台上发布了原告微信公众号上的标题为 《菲林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 电影卷 ？ 北

京篇 》的文章 。

［
５ １

］本案属于人类与人工智能均对最终生成内容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贡献的案例 。 首

先 ， 就涉案文章的可版权性而言 ， 涉案文章是原告先利用威科先行库的
“

可视化
”

功能 自 动生成分析

报告 ，再对该分析报告进行梳理 、判断 、 分析而最终形成的文章 。 从功能主义的
“

贡献论
”

来看 ，

一方

面 ， 威科先行库的分析报告是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生成的 内容 ， 即便其满足
“

独创性表达
”

的形式

要求 ，但不符合
“

人类创作
”

这一消极要件 ，从而无法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 。 另一方面 ， 原告在人工

智能作出贡献的
“

独创性表达
”

的基础上
，
对其进行梳理和整理增加了新的

“

独创性表达
”

，从而可以

认定涉案文章的可版权性 。 但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
“

独创性表达
”

的贡献原则 ，原告只能对本人作出贡

献的
“

独创性表达
”

行使排他权 。 其次 ，就涉案文章的权利归属而言 ， 算法设计者和算法使用者均未对

分析报告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贡献 。 举例而言 ， 算法设计者和算法使用者对Ａ ＩＧＣ的贡献类似于论文

导师对学生学位论文的贡献 。 论文导师在学生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 ，
往往会为学生确定研究方向 、

论文题 目 和篇章结构 ， 提供核心观点和论证思路 ，并在写作方法上进行指导 ，
对学位论文的最终完成

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但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 ，
论文导师对学位论文的贡献主要是不受著作权法

保护的思想和方法 ， 而不是具体的文字表达 ，
因此论文导师并不是学位论文的作者 。

［
５２

 ］与此相对 ，
原

告在威科先行库的分析报告的基础上 ，
对涉案文章中新增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 了主要贡献 ，
因此有

权针对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

３ ．第三类场景 ：人工智能对Ａ 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主要贡献的情形

在第三类场景中 ， 随着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海量数据训练的模型 ，其最终生成内容与

人类创作的作品几无差异 ，
且生成内容中人类的贡献程度显著下降 。 在审判实践中 ，

虽然 尚未出现人

工智能 自 主创作的案例 ，但类似问题曾发生在
“

动物创作
”

的情形 。 例如 ，在美国的
“

称猴 自拍案
”

中 ，

印度尼西亚国家公园 中的称猴
“

鸣人
”

利用摄影师斯莱特的摄影设备进行 自拍行为 ，在斯莱特将称猴

自拍照收录到摄影集出版后 ，美国善待动物组织 （
ＰＥＴＡ

）对斯莱特进行起诉 ，
理由是猕猴 自拍照的著

作权应该归称猴所有 。 美国联邦法院认为 ，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 ，称猴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 ， 当

然也无权提起诉讼 。

［
５ ３

］此外 ，在国 内 的
“

海豚表演案
”

中 ，被告拍摄了原告海豚馆的海豚表演 ， 并将其

使用在海底世界的广告宣传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

“

海豚所作出 的
‘

表演 实质上是因驯

养员 的训练而产生的条件反射 ，是驯养员训练思维的
一种机械性 、生理性反映工具 ，海豚不具有法律

上的人格意义
，
既不是表演者 ，

也不能构成著作权的权利主体 。

”
 ［

５４
］

〔
４９ 〕参见李明德 ： 《人工智能生成文章的作 品属性认定 》 ， 载管育鹰主编 ： 《知识产权审判逻辑与案例 （著作权卷 ）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２年版 。

［
５ 〇

］
Ｓ ｅｅＲ

ｙ
ａｎＡｂｂ ｏ ｔ ｔ

，／Ｔｈ ｉｎｋ
，Ｔｈｅ ｒｅｆｏ ｒｅＩ Ｉｎｖ ｅ ｎｔ ：Ｃｒｅ ａｔ ｉｖ ｅＣｏｍ

ｐ
ｕ ｔｅ 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Ｆｕｔｕ ｒｅｏｆ 

Ｐａｔｅ ｎｔＬａｗ
，Ｂ ｏｓ ｔｏｎＣ ｏ ｌ ｌｅ

ｇ
ｅＬａｗＲｅｖ ｉ ｅｗ５ ７

（
４

） ， 
２０ １ ６ ．

〔
５ １

〕参见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与北京百度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 ， 北京互联 网法院 （ ２０ １ ８ ）京 ０４９ １ 民初 ２３ ９号 民事判决

书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 ２０ １ ９ ）京 ７ ３民终２０ ３ ０号民事判决书 。

〔
５ ２ 〕参见王迁 ： 《知识产权法教程 》 （第 ７版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 １年版 ， 第 ２０５页 。

［
５ ３ ］

Ｓ ｅｅＮａ ｒｕ ｔｏｖ ．Ｄａｖ ｉｄ ＪｏｈｎＳ ｌ ａｔｅｒ
， 
２０ １ ６ Ｕ ． Ｓ ．Ｄ ｉ ｓ ｔ ． ＬＥＸ ＩＳ １ １ ０４ １

； 
Ｎａｒｕ ｔｏｖ ． Ｓ ｌａｔｅ ｒ

，
８ ８ ８Ｆ ． ３ ｄ ４ １ ８

（
９ ｔｈＣ ｉ ｒ

， 
２０ １ ８

）
．

〔
５４ 〕参见长沙动物 园与当代商报社 、海底世界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３ ）长中 民三初

字第 ９０号民事判决书 。

？

１ ００
－



通用 人工智 能视野 下著作权法 的逻辑 回 归

类似于
“

动物创作
”

的情形 ，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对Ａ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主要贡献 ， 而人类仅

对其思想或者惯常性表达作出贡献的时候 ， 现行著作权法对ＡＩＧＣ的保护将会遇到瓶颈 。 有学者认为 ，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工具 ，
可以帮助人类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创造更高质量

的作品 ，反而有利于激励人类创作 。

［
５ ５

 ］也有学者主张 ， 将著作权分配给人工智能使用者 ， 能够促进作

品的产生和传播 ， 实现著作权制度的激励 目标 。

［
５６

］然而 ，这些学者忽视了一个问题 ，
也就是现行著作

权法以
“

独创性表达
”

构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其主要 目 的是为了激励对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贡献的

人类 ， 而不是激励对思想或者惯常性表达作出贡献的人 ，更不是激励对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贡献的动

物或者机器 。

［
５７

 ］

因此 ，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
“

独创性表达
”

作出主要贡献的情况下 ，

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

问题将会遭到质疑 ，

［
５ ８

 ］也不存在Ａ ＩＧＣ的权利归属问题 。

四 、Ａ ＩＧＣ的立法论 ：基于功能主义的制度展望

随着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 ， 现实生活 中普遍存在人工智能对Ａ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主要贡献的情形 （ 即第三类场景 ） ，
这无疑给以

“

人类创作
”

为基石建构的著作权制度带来了严重

挑战 。 作为权宜之举 ，
形式主义的

“

工具论
”

通常脱离著作权法的规范逻辑 ， 将某种排他权 （著作权或

邻接权 ）赋予给对ＡＩＧＣ的思想或者惯常性表达作出贡献的人类 。 例如 ， 有学者提出 ，就无法确定作者

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而言 ， 将权利配置给人工智能使用者 ，更能提高作品的利用和传播效率 。

［
５ ９  ］然

而
，

“

工具论
”

所忽视的问题是 ， 在人工智能对Ａ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作 出 主要贡献的情况下 ，

Ａ ＩＧＣ的

权利归属问题显然 已经超出 了法律解释的范畴 。

［
６０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 ，

“

独创性表达
”

的贡献理

论如何影响Ａ ＩＧＣ的立法论 法律是否需要对贡献思想或者惯常性表达的人类 ， 即算法所有者 、算

法设计者以及算法使用者等各环节主体赋予额外的激励机制 仍需要深人研究和探索 。

（

一

）第三类场景的Ａ ＩＧＣ进人公共领域

第三类场景中Ａ ＩＧＣ各环节主体的可赋权性问题 ，仍然要 回归到著作权法的规范逻辑 。 从比较法

的角度来看 ， 英国版权法 （
ＣＤＰＡ

）第 ９条第 ３款规定计算机生成作品 ，
由对该作品 的创作进行了 

“

必要

安排
”

的人享有著作权 。

［
６ １  ］对计算机生成作品进行

“

必要安排
”

的人可能是算法所有者 、算法设计者或

者算法使用者 。

［
６２

］

同样 ，
国 内学界尽管在Ａ ＩＧＣ的可版权性问题上存在分歧 ， 但多数学者认为需要对

Ａ ＩＧＣ各环节主体赋予著作权或者邻接权 。 例如 ，支持
“

著作权模式
”

的学者认为 ，

Ａ ＩＧＣ具有作品 的思

想表现形式和人格主义要素 ，
应受著作权保护 ，但其权利 由参与创作或投资的 自然人或法人行使 。

［
６３  ］

而支持
“

邻接权模式
”

的学者主张 ，对不具有可版权性的Ａ ＩＧＣ予以邻接权保护 ， 并 由人工智能程序的

〔
５ ５

〕参见丛立先 、 李泳霖 ： 《生成式Ａ Ｉ的作 品认定与版权归属 以 Ｃ ｈａｔＧＰＴ的作品应用场景为例 》 ，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２０２ ３年第４期 。

〔
５ ６

〕参见杨利华 ：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 》 ， 载 《现代法学 》２０２ １年第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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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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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人享有
“

数据处理者权
”

。

〔 ⑷

然而 ，从功能主义的
“

贡献论
”

来看 ， 第三类场景中Ａ ＩＧＣ各环节主体缺乏赋予著作权或者邻接权

的逻辑前提 ， 即人类的
“

独创性表达
”

。

［
６５

 ］有学者认为 ，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类创作作品的工具 ， 本质

上与纸笔 、 树枝等工具无异 。

［ 若是如此 ，

Ａ 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即是人类的智力成果 。 但在通用人工

智能时代 ， 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高度的深度学习能力 ，其并非仅仅是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 。 倘若不考

虑创作主体的问题 ， 则ＡＩＧＣ各环节主体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更类似于论文导师与学生的关系 。 在学生

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 ，
论文导师对学位论文的贡献主要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和方法 ，

因此

论文导师并不是学位论文的作者 。 在此情况下 ，法律是否需要对论文导师赋予额外的激励机制 ， 即论

文导师对学生论文享有排他权 ，若不赋予排他权论文导师是否会不再指导学生论文呢 ？ 答案显然不

言而喻 。 同样道理 ，在ＡＩＧＣ的生成过程中 ， 算法所有者 、算法设计者以及算法使用者等各环节主体对

算法规则 、 数据投喂 、关键词选择等方面作了贡献 ，但各环节主体对Ａ ＩＧＣ的贡献主要是思想或者惯常

性表达 ， 而非
“

独创性表达
”

。

［
６７

■此 ， 如果现有法律或者市场上存在的激励机制足以确保Ａ ＩＧＣ的持续

生成 ， 则法律没有必要对各环节主体赋予额外的激励机制 。

［
？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例 ，

Ｏ
ｐ
ｅｎＡ Ｉ公司是算法所

有者 （研发者 ） ， 其不仅对人工智能享有软件著作权、软件专利权以及机器所有权 ，
还可以提供应用程

序编程接 口
（
ＡＰＩ

）来收取服务费和广告费 。 而ＣｈａｔＧＰＴ的设计者 ， 则可以通过劳动合同或者委托合同

获得经济利益 。 对ＣｈａｔＧＰＴ的使用者而言 ， 只要 ＣｈａｔＧＰＴ有足够的竞争优势 ，
比如提高工作效率、减少

人力成本和搜索成本等 ， 则用户使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生成Ａ ＩＧＣ的激励机制仍未失灵 。

（
二

）
Ａ ＩＧＣ的社会功能是促进人机协作范式

随着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 ，
人机协作范式将会成为人类创作的常态化实践 。 在

实践中 ，前述
“

菲林诉百度案
”

是人机协作范式的典型案例 。 涉案文章是原告对一定期 间 内北京法院

受理电影作品案件情况 、律师代理情况等方面进行阐述的文字表达 。 原告先选定了与创作 目 的相契

合的关键词 ， 并利用威科先行库的
“

可视化
”

功能 自 动生成分析报告 ，
再对搜索结果涉及的裁判文书

进行梳理、判断 、 分析 ，
最终形成了涉案文章 。 法院认为 ，

虽然Ａ ＩＧＣ的分析报告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作品 ，但并不意味着人机协作下完成的涉案文章也无法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

［
６９

］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 ，
通用人工智能时代Ａ ＩＧＣ应承担的社会功能在于 ，

以人机协作的方式 ，激

励人类积极参与作品 的创作 ， 并促进作品 的利用和传播 ，从而服务于著作权法改善公共福祉的最终

目 的 。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大量生成一定质量的文本 、 图片和视频等内容 ， 实现了高效率 、

低成本的内容生成 。 假设现行著作权法冲破人类的
“

独创性表达
”

这一制度障碍 ，
对算法所有者 、算法

设计者以及算法使用者等Ａ ＩＧＣ各环节主体赋予排他权 ， 则大量碎片化权利的存在 ，会直接导致反公

地悲剧的问题 。

［
７°

］而且 ，第三类场景中各环节主体仅对ＡＩＧＣ的思想或者惯常性表达作出贡献 ，就可以

对Ａ ＩＧＣ的
“

独创性表达
”

享有排他权 ，会导致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创新停滞 ，
这与著作权法激励

人类创新的立法初衷不符 。 相反 ，假如第三类场景中的Ａ ＩＧＣ进人公共领域 ， 则人类会积极对其进行

〔
６４

〕参见陶乾 ： 《论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 作为邻接权的数据处理者权之证立 》 ， 载 《法学 》 ２０ １ ８年第４期 。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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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人工智 能视野 下著作权法 的逻辑 回 归

“

改编
”

或者
“

汇编
”

， 增加包含 自身
“

独创性表达
”

的 内容 ，

［
７ １

１！ＷＪａ ｉｇｃ可以达到激励
“

人类创作
”

的社

会功能 。 因此
，

Ａ ＩＧＣ进人公共领域的制度设计更适用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 。

［
７２

］

（三 ）
Ａ ＩＧＣ的制度展望 ： 冒名作品问题的应对之策

如前所述 ，第三类场景的Ａ ＩＧＣ进人公共领域 ， 既可以避免反公地悲剧问题 ，
也可以促进人机协作

范式 。 对此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担忧 ，将Ａ ＩＧＣ直接放置在公共领域 ，放任公众用户随意使用 ， 则容易 出

现大量将Ａ ＩＧＣ 冒充个人作品的现象 ，最终阻碍人类创作作品的积极性 。

［
７３

册庸置疑的是 ， 冒名作品直

接导致本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受到保护 ， 实际不存在的著作权人或本来不具备资格的人享有

作者的权利 。

［
７４

］

因此 ， 倘若第三场景的Ａ ＩＧＣ进人公共领域 ， 如何防止冒名作品问题 ，将成为立法者所

面临的难题 。

１ ． 现行著作权法的局限性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 ，

Ａ ＩＧＣ的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且表现形式与人类作品难以 区分 ，
导

致人类受利益的驱使而 冒名作品的行为频繁出现 。 按照主流观点 ， 解决 冒名作品 问题的对策是对

Ａ ＩＧＣ各环节主体赋予排他权 。 例如 ，支持
“

邻接权模式
”

的学者主张 ，第三场景的Ａ ＩＧＣ予以邻接权保

护 ，但邻接权的权利 内容应少于著作权的权利 内容 ，
且保护期也短于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和一般邻

接权的保护期 。

［
７ ５

 ］然而 ， 当赋予Ａ ＩＧＣ的法律保护不及赋予人类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之时 ，
很多人会隐瞒

事实以Ａ ＩＧＣ 冒充 自 己创作的作品 。

［
７６

咽此 ， 倘若以防止 冒名作品为 由主张邻接权保护 ， 则势必会造成

逻辑循环 。

著作权基于作品的创作而产生 ，登记并非其生效要件 。

［
７７

 ］

因此
，在著作权法领域普遍存在冒名作

品
， 其显然不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 。 针对冒名作品问题 ，

虽然可以运用刑法上的诈骗罪 （刑法第２６６

条 ）进行处理 ，但著作权法中也设置了专 门条款 。 例如 ，著作权法第 ５ ２条第 ３项规定 ，

“

没有参加创作 ，

为谋取个人名利 ，在他人作品上署名 的
”

，
可以追究民事责任 。 同时 ，第 ５ ３条第 ８项规定 ，

“

制定 、 出售假

冒他人署名 的作品的
”

，
可以追究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 实践中的典型形态是

“

吴冠中画作 冒名

案
”

。 １ ９９ ３年 ，被告上海朵云轩 、拍卖有限公司联合在香港拍卖 出售了一幅画 《毛泽东 肖像 》 ，
画上有

“

炮打司令部 ， 我的
一张大字报 ，

毛泽东
”

字样 ，落款为
“

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二年
”

。 根据 １ ９９０

年著作权法第 ４６条第 ７项 （著作权法第 ５ ３条第 ８项 ） 的规定 ，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

“

上海朵云

轩和拍卖有限公司不听劝阻 ，执意联合拍卖假 冒吴冠中署名 的美术作品 《毛泽东 肖像 》画的行为 ， 共

同严重侵犯吴冠中的著作权 。

”
 ［

７ ８
］然而 ， 与

“

吴冠中画作 冒名案
”

不同 ，著作权法第 ５２条和第 ５ ３条不能

直接适用于Ａ ＩＧＣ的 冒名作品 。 其理由在于 ，
根据

“

独创性表达
”

的贡献原则 ，第三类场景的Ａ ＩＧＣ不具

有可版权性 ，
不符合第 ５２条和第 ５ ３条所要求的

“

作品
”

这一构成要件 。 尤其是 ，著作权法第 ５ ３条属于刑

事处罚条款 ，
鉴于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 ，

Ａ ＩＧＣ 冒名作品的制度应对就显得尤为重要 。

２ ．著作权法第 ５ ３条中增设专 门条款

现行著作权法中 尚未设置禁止Ａ ＩＧＣ 冒名作品的专 门条款 ，
然而 ，著作权法第 ５ ３条第 ８项禁止 冒名

作品的理由 ， 即该条文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
可以为Ａ ＩＧＣ 冒名作品的立法论提供有益借鉴 。 尽管现行著

〔
７ １

〕参见朱开蠢 ： 《Ｃ ｈａｔＧＰＴ生成的 内容 ， 是否孚有版权 ？ 》 ， 载腾讯研究 院公众号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ｍ

ｐ
． ｗｅ ｉｘ ｉｎ ．

ｑｑ
． ｅ ｏｍ／ ｓ ／３ ＩＶＰｒｆｄ ｉ ：Ｄ

ｑ
Ｓ ８ ｕＺ ｅ Ｃ ７

Ｙ ｓｕＱ ，
２０２ ３年 ５月 １ ４ 日 访问 。

〔
７ ２

〕参见梁志文 ： 《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 》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７年第 ５期 。

〔 ７ ３ 〕参见冯 晓青 、 潘柏华 ： 《人工智能
“

创作
”

认定及其财产权益保护研究 兼评
“

首例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著作权侵权案
”

》 ， 载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 。

〔 ７４ 〕参见刘影 ：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初探 》 ，载 《知识产权 》２０ １ ７年第 ９期 。

〔
７ ５

〕参见陶乾 ： 《论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 作为邻接权的数据处理者权之证立 》 ， 载 《法学 》２０ １ ８年第４期 。

〔
７ ６

〕 ［ 日 ］奥 邨 弘 司 「人工知能舻生 為 出 匕 亡 口＞ 于 ＞７ 匕 著作権 著作物性 奁 中心 ！ 卜 ７〇卷 ２号 （
２〇 １ ７年 ）

１ ５頁参照 。

〔
７ ７

〕参见丁文杰 ： 《接触要件的基本内涵及认定规则 》 ， 载 《知识产权 》２０ １ ９年第 ３期 。

〔
７ ８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１ ９ ９４ ）沪 中 民 （知 ）初字第 １ ０９字民事判决书 。

？

１ 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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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法将 冒名行为纳人著作权侵权的范畴 ，但学界对冒名行为是否真正侵害著作权提出疑问 。 例如 ，

有学者指出 ，著作权是就具体的作品而产生的 ，
没有作品就没有著作权 。 冒名行为已超出著作权法的

署名 问题 ，
属于假冒姓名 、 侵犯他人姓名权的行为 。

［
７ ９  ］也有学者认为 ，假 冒行为纳人著作权侵权范畴 ，

是基于假 冒行为对被假 冒 的作者声誉及其作品 的损害而考虑的 ，将其纳人著作权侵权范畴对于打击

窃取名家声望牟取非法利益的文化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 ， 充分保护被假 冒者作品著作权具有重要意

义 〇

〔
８ 〇

〕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
日 本著作权法第 １ ２ １条明确禁止 冒名作品 ， 即

“

发行将非作者的真名或者

众所周知的假名作为作者名表示的作品复制品 的 ，处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１ ００万 日元以下罚金 ， 或

者两者并罚
”

。

［
８ １

 ］该条款的起草者水野錬太郎对其宗 旨作出 了如下 阐释 ：

“

若某人以 自 己 的名义发行

作品难以获得社会信任 ， 遂以著名学者的名义发行 ， 提高销售量 ，从中获得利益 。 这不仅对社会而言

是一种欺诈 ，
对学者的姓名也构成滥用 。 对此 ， 有必要处以与侵犯著作权同等的惩罚 。

”

由此观之 ，

冒名作品条款并非意在保护著作权本身 ， 而是将
“

防止欺骗社会公众的欺诈行为
”

作为主要功能 。 同

样道理 ， 制作 、 出售Ａ ＩＧＣ的 冒名作品 ， 即把Ａ ＩＧＣ 冒充 自 己 的作品 出售 ，
无疑是一种欺骗社会公众的行

为 。

［
８ ３

］

即便是 冒名利用不具有可版权性的Ａ ＩＧＣ
，
也构成对社会公众的欺诈 ，应当予以处罚 。 因此

， 倘

若需要针对Ａ ＩＧＣ的 冒名作品采取一定的制度性应对措施 ， 则可以考虑效仿著作权法第 ５ ３条第 ８项规

定 ，
对制作 、 出售Ａ ＩＧＣ的 冒名作品而欺骗社会公众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 并将此作为著作权法第 ５ ３条

中的新设条款 。

结语

科技变革时代悄然来临 。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著作权制度造成重大冲击 ，但 尚未撼动以人类

的
“

独创性表达
”

为中心的制度根基 。 因此 ， 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问题进行法律解释时 ，仍应在尊

重已有法律框架及其背后价值基础的前提下审慎进行 。 同时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制度设计必须谨慎

冷静地分析以下两个问题 ：

一是现有法律规则 的改变是否确有必要 ；

二是新的法律制度是否会造成

负面影响 。 本文立足于功能主义的思维模式 ， 尝试从著作权法的规范逻辑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

权问题进行体系化解读 ，
以期能够为中 国式现代化框架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贡

献绵薄之力 。

〔
７ ９ 〕参见刘春 田主编 ： 《知识产权法 》 （第 ２版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 第 ６ ８ ６９页 。

〔
８ ０

〕参见冯晓青 ： 《著作权法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 １ ４年版 ，第 ２５ ３页 。

〔
８ １

〕参见李扬译 ： 《 日本著作权法 》 ， 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 １ １年版 ，第 ８ ９页 。

〔
８ ２

〕 ［ 日 ］
水野錬太郎 『著作権法要義 ｊ （ 明法堂 ，

１ ８９ ９年
）

１ ４２頁 。

〔
８ ３

〕参见李明德 、管育鹰 、唐广 良 ： 《 〈著作权法  ＞ 专家建议稿说明 》 ， 法律出版社２０ １ ２年版 ，第 １ ７ ６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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